2011税收补充小结
§1 个税税率调整

(1) 工资、薪金所得项目减除费用标准和税率的适用问题 
1. 纳税人2011年9月1日（含）以后实际取得的工资、薪金所得，应适用税法修改后的减除费用标准和税率表（见附件一），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2. 纳税人2011年9月1日前实际取得的工资、薪金所得，无论税款是否在2011年9月1日以后入库，均应适用税法修改前的减除费用标准和税率表，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3. 不含税收入  （不含税收入＋应纳税额）×税率－速算扣除数
(2) 个体工商户的生产、经营所得项目应纳税额的计算问题
　　个体工商户、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投资者（合伙人）2011年9月1日（含）以后的生产经营所得，应适用税法修改后的减除费用标准和税率表（见附件二）。按照税收法律、法规和文件规定，先计算全年应纳税所得额，再计算全年应纳税额。其2011年度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如下：

　　前8个月应纳税额=（全年应纳税所得额×税法修改前的对应税率-速算扣除数）×8/12
　　后4个月应纳税额=（全年应纳税所得额×税法修改后的对应税率-速算扣除数）×4/12
　　全年应纳税额=前8个月应纳税额+后4个月应纳税额

　　纳税人应在年度终了后的3个月内，按照上述方法计算2011年度应纳税额，进行汇算清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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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2 与个人理财有关的税收政策
第一单元 金融投资
  对个人从事外汇、有价证券或期货取得的收入不征收营业税 。

 

1、 个人所得税
(1) 利息、股息、红利所得
1. 利息
①国债、金融债券、教育储蓄存款，免征个税。（参见7&8 ）
②2008.10.9 个人储蓄存款、个人投资者证券交易结算资金，暂免征个税。
（参见2&3 ）
2. 股息红利（参见1&4）
①股份制企业   派发红股票面金额计税
②上市公司       减按50%计税 
(2) 财产转让（有价证券&其他）
1. 个人买卖有价证券（国债√ 股票× 参见5）
价差收入－合理税费
2. 个人股票转让 2010.1.1（参见6&13&14&15）
①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个税（上交所、深交所 &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） 

②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，按20%征收个税。
③股权转让 
3. 个人投资基金（参见9&10） 

分配收入&买卖价差收入均免个税 
(3) 其它项目（参见11&12&16）
   个人炒卖外汇、购买储蓄性寿险利息所得、信托产品、理财产品、收益型保险，目前在实践中暂免征收个税。
二、印花税   

    1‰  出让方单边征收
第二单元 住房投资
1、 个税
1.出租（劳财特稿） 

个人出租所得减按10%征收。 

2.出售（参见1&3）
（1）按财产转让所得依20%计税（已购公有住房除外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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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对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&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，免征个税。 

2、 营业税
1. 出售
  2011.1 起       ＜5年 全额
                  ≥5年  非普通  差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普通  免征
2. 出租
  个人市价出租住房，按3％减半征收。
3. 以不动产投资入股
参与接受投资方的利润分配，共同承担风险的行为，不征收营业税。投资后转让该股权也不征收营业税。
3、 土地增值税（出售）
征税对象：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/ 地上建筑物&其他附着物产权并取得增值性收入
2008.11  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
4、 房产税
1. 非营业用房（居民用房）      免征   2011 上海 重庆试点 
2. 营业用房      房产原值（同类房产）×[1－（10%～30%）]×1.2% 
3. 出租房产      租金收入×12%（个人出租住房减按4％） 

5、 契税（出售/交换）
征税对象：所有权发生转移变动的不动产 

2010.10     普通唯一减半（90㎡及以下1% ） 

2011.8.31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房屋、土地权属原归夫妻一方所有，变更为夫妻双方共有的，免征契税。
6、 印花税 

1. 出租
2008.3    对个人出租、承租住房签订的租赁合同免征
2. 出售
2008.11.1   对个人买卖住房暂免
第三单元 退休养老计划
1、 基本养老金

存取&  “三险一金” 个人账户利息收入，免征个税。
2、  补充养老计划 
当月工薪所得＋个人年金账户的企业缴费  ≤ 个税费用扣除标准   不征个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＞               超过部分征个税
　　 

